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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罪名成立，正等候法庭擇日判刑。多名政界及
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黎智英長時間作為傳媒機構營運者，實無理由
不了解香港國安法，更在國安法生效後不僅毫
無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綜合案件事實，黎智
英具主謀角色、罪行重大、毫無悔過表現，且
在收押期間依然違法，具備多項加重處罰因
素，相信法庭會作出具阻嚇力的判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批評，黎智英的所

作所為，長期以來都在煽動公眾反對、抵制政
府，製造諸多社會事端。在香港國安法立法
前，其行徑已備受爭議；而香港國安法條文清
晰、刑罰明確，作為資深傳媒人的黎智英毫無
理由不了解相關規定，但他在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不僅毫無收斂，反而變本加厲。這起案件經
過156天的詳細審理，黎智英的犯罪事實與言
行已全部公諸於眾，法庭最終裁定其3項罪名

成立，整個判決基於清晰明確的事實依據，完
全符合法治原則。

毫無認罪悔過之心
馬逢國指出，黎智英所涉罪行屬於香港國安

法規定下的嚴重指控，既然罪名成立，按道理
應當從重判刑。至於求情方面，求情的前提在
於當事人對自身行為有悔愧與懺悔之意，但從
審判全過程來看，未見黎智英有任何悔改表
現，反而始終堅持原有立場，毫無認罪悔過之
心，這樣的求情很難令人認同，因此法庭理應
作出重判。
對辯方提出的所謂健康狀況、年齡等求情理

由，馬逢國認為並不具備強烈說服力，香港的
監獄制度相當完備穩定，黎智英在拘留期間得
到了良好照顧，在庭審過程中，黎智英身體狀
況和精神狀態正常，最終是否接納相關求情，
仍需由法庭與法官作出最終裁斷。
他強調，黎智英所涉罪名本身性質極其嚴

重，其行為試圖要求外國政府及政治力量向中

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實施所謂「制裁」，甚
至暗示推翻現有治理秩序，對國家安全與香港
社會穩定造成的傷害難以估量。如此嚴重的罪
行設定相應重刑，本就是合理之舉。若法庭最
終作出重判，將會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判例，
符合法律精神與社會公義，也能對潛在的違法
亂港分子形成強有力的警示，捍衛「一國兩
制」的行穩致遠與香港的長治久安。
立法會議員植潔鈴期待並支持法庭依法作

出判刑的決定，相信可以透過判刑向社會清
楚表明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嚴重後果。事實上
國安法例並非香港所獨有，香港與其他地方
一樣，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及義務。在
外國，觸犯國安法例可以是死刑，對比香港
更加嚴厲，可見香港本身的國安法例已經是
十分克制。
她強調，黎智英作為傳媒工作者，利用其影

響力持續地影響青少年，發放對政府的嚴重負
面信息，都是罪證確鑿，不容抵賴。審訊期
間，他與他的家人亦無所不用其極，持續透過

外國勢力對審訊作出不同形式的抹黑，對相關
司法人員施加很多壓力，都是讓人感受到其死
不悔改的一面。她相信，法庭會考慮相關因
素，作出具阻嚇力的判決。

收押期間繼續犯罪
大律師容海恩指出，根據法庭與控方陳述，

黎智英作為主腦持續策劃及推動危害國家安全
行為，不僅案情重大，更在保釋及還押期間繼
續下達指示，與從犯保持聯繫，運作涉案機
構，徹底漠視法律與司法權威。收押期間繼續
犯罪，根據司法慣例屬於明顯加重因素，反映
其毫無悔意、再犯風險極高，對社會及國家安
全構成嚴重持續威脅。
她認為綜合案件事實，黎智英具主謀角色、

罪行重大、毫無悔過表現，且在收押期間依然
違法，具備多項加重處罰因素。根據香港國安
法及刑事量刑原則，法院理應依法從重懲處，
以維護法治，彰顯國家安全法律的嚴肅與權
威。

政界法律界人士：黎智英有加刑因素刑期應具阻嚇力

鄧炳強讚開槍警員英勇果斷
屯門刀手有精神病史兼疑吸毒「行兇時已失去常性」

前晚屯門市廣場狂漢揮舞利刀引發途人恐慌並挾

持女子以圖施襲，兩警員各開一槍擊斃持刀狂漢救

出女子。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強

調，行兇者當時已失去常性，前線警員要作出開槍

決定不容易。他認為開槍警員非常英勇及決斷，第

一時間向行兇者身體最大的地方開槍，制止危害人

命的行為。另方面，據悉越南籍狂漢生前案底纍

纍，有濫藥史及有約十年精神病史，也有反社會人

格障礙病徵，友人更指他近期有吸食新興毒品依托

咪酯。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懷疑冰毒，正深入調查其

行為是否受毒品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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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假證助領強積金 貴利團夥及債仔30人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早前

接獲一間強積金受託人公司轉介，指有強積金計
劃成員以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由，提交懷疑偽造的
內地「港澳居民居住證」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
警方經兩個月追查，揭發活躍於本地的貴利團夥
涉案，在葵涌一工廈設電話放債中心，隨機致電
巿民聲稱協助債務重組或借貸，並游說他們以虛
構藉口提早提取強積金用作還債。涉案團夥不但
收取高息，還抽取兩成貸款額或強積金供款作手
續費。警方日前展開代號「霞月」行動，拘捕主
腦及骨幹成員9人，被捕的21名債仔涉以詐騙手
段提早提取450萬元強積金供款。
九龍城警區刑事部由去年7月開始對懷疑以虛

假文書提早提取強積金的供款人展開調查，並在
過去兩個月以「串謀詐騙」拘捕21名強積金供
款人，涉及強積金金額高達450萬元。

手續費為強積金20%
警方根據線索深入追查，發現案件背後有一個

犯罪團夥，他們租用葵涌一個工廈單位作電話放
債中心，以「cold call」形式致電市民，聲稱可
提供債務重組及借貸服務，並游說他們以虛構藉
口，提早取回強積金用作還債，聲稱程序均「合
法」。團夥成員會要求債務人到民政處宣誓並作
虛假陳述，聲稱自己會永久離開香港前往內地居
住，再套取債務人個人資料偽造虛假的港澳居民
居住證，然後向強積金委託人公司申請提取強積
金。犯罪集團收取約20%的強積金作手續費。
警方發現該犯罪團夥不只游說債務人以非法的
方式提取強積金，還會慫恿債務人去其他指定的
財務公司借貸。當債務人成功申請貸款後，財務
公司會扣起20%貸款金額作為手續費，並要求借
貸人以高利率還款，有個案顯示貸款年利率高達
140%，較法定上限高出近3倍。團夥的骨幹成
員不會與客戶見面，整個申請過程只以電話形式
溝通。
本月14日，警方突擊搜查涉案的放債中心，
以「串謀詐騙」、「無牌放債」及「以過高利率

放債」罪拘捕9人，包括1名團夥主腦及8名骨
幹成員，年齡介乎25至44歲。行動中，探員檢
獲5部電腦，40部手提電話，4張電話卡及1部
影印機，共檢取1,057份提取強積金或貸款申請
表，涉及總金額高達1.2億元。

●警方講述偵破貴利犯罪團夥的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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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涉案34歲越南籍男子姓裴，綽號「恐
龍」，持有香港身份證，有黑社會背景，曾

經被判監，有販毒、藏毒、刑毀、聚賭、襲警、
藏有攻擊性武器等案底。他有濫藥病史，患有思
覺失調，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徵狀。2016年曾因情
緒失控企圖跳樓，獲救送院治理，其後十年間多
次因精神病入院。裴原定本月8日覆診，但他沒有
到診。

一周前沒覆診 頻吸依托咪酯
兩周前，裴寄住屯門大興邨一名友人家中，其
間友人發現他精神有異，經常自言自語，更在單
位內頻密吸食依托咪酯毒品。友人擔心裴出事，
遂下逐客令，惟裴要求寬限兩三日。前日出事
前，裴返回大興邨住所收拾物品放入背囊便離
開，之後就發生屯門開槍事件。
前日下午5時許，有途人見到「恐龍」在大興街

市對開的士站徘徊及自言自語，之後7時許便發生
開槍事件。另一方面，被警員救出的姓何女事主
（51歲），手腳擦傷，治理後已出院。
鄧炳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初步調查相
信兇徒當時精神有問題，因為在他身上找到毒
品，仍在調查他是否受毒品影響，但很明顯看到
行兇者當時失去常性，「我在此想感謝我們的前
線同事，因為要作出這個開槍決定是不容易，我
覺得是非常英勇及決斷。」
他指出，這與警員平時訓練是很大關係，為了
拯救生命，就要作出決斷做法，在行兇者將刀向
受害人刺下的情況下，第一時間向他身體最大的
地方開槍，制止這些可能會危害人命的行為。

無選擇下開槍符合警隊原則
屯門警區副指揮官黃浩瀚表示，警隊對警員使

用槍械有絕對嚴格的指引，今次新界北衝鋒隊人
員因事件的嚴重性，選用了即時戰術性介入，而
每名警務人員使用槍械從來都是一項不容易的決
定，警隊有嚴格訓練，使用槍械亦是向着身體最
大面積的部分，在本案中兩名警員所開的兩槍，
亦是落在兇徒身體最大的部位。
他認為本案正反映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遞增的

情況，當使用合適及最低武力而未能制止暴力事
件，便需要提升武力。警員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
下使用槍械，絕對符合警隊使用槍械的要求和原
則，他們拯救了一位無辜被挾持的女途人性命。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前主席、立法會議員陳祖

光表示，警員使用武力有層次之分，由最低武力至
開槍。前晚事件中，警員在短時間內要作出判斷制
止疑犯，「相信冇第二個選擇」 ，開槍決定非常
正確。因為疑犯已有刀在手，即使警員身上有警
棍，但作用與槍肯定不一樣，而胡椒噴霧對精神異
常或醉酒者效果不顯著，況且警員到場時並不知道
疑犯背景，無法預判，只能因應對方反應作選擇。
陳祖光強調，警員開槍有嚴格指引，在三個情況
下可使用槍械，一是要保護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安
全，二是拘捕嚴重兇暴犯人，最後是暴動情況。警
隊訓練亦教導警員開槍要朝疑犯身體最大面積的地
方，以阻止其繼續行兇，而警員開槍通常打身體最
大面積部分，警員開槍時的心態只想制止疑犯，當
時兩名警員「咁短一兩秒冇理由商量你開定我
開」，相信兩名警員都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街坊認同開槍制暴 社署派支援單張助紓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市廣場前晚發

生狂徒持刀挾持女途人事件，有街坊認為該事件提醒
居民提高警覺性，如果見到有人手持武器或有暴力傾
向，要立即閃避自保。在屯門區送外賣的呂先生表
示，不時在屋邨見到行為異常的人，一旦目睹他們手
持武器，他會毫不猶豫轉身即走。街坊亦認為，警員
在事件中行動迅速，果斷開槍制止暴力，避免了持刀
隨機殺人的悲劇；亦有街坊對事件感到擔憂。
社會福利署昨日在案發現場設立流動服務站，向市

民講解危機事件後可能有的壓力反應，以及派發《臨
危不亂 應付社會突發不幸事件》及《創而不傷》等
宣傳單張，呼籲市民如需支援，可以致電社署熱線電
話服務求助。
呂先生形容，屯門區治安大致良好，持刀挾持人質

只是特殊及個別事件，而兇徒可能受毒品影響而犯
案，希望執法部門加強掃毒緝毒。
對警員開槍制服兇徒，他說：「做法非常恰當，因

為從網上片段可見，兇徒似乎真的想用刀插落人質身
上。」他讚揚香港警察效率迅速，不致釀成去年底在

台北發生持刀隨機殺人的不幸事件。

倘見手持武器 第一時間躲避
在商場附近藥房工作的鍾先生在案發時曾聽見「嘭
嘭」兩下槍聲。他表示在網上才看到警員開槍片段，
指「整個流程十分合理，因為有人持刀發難，警員當
時開槍的做法恰當，因為片段已清楚顯示，兇徒手持
的利刀已差不多插到落去，警員果斷開槍做法正
確。」
街坊袁先生表示，屯門市廣場一向人來人往，坦言
對持刀挾持人質事件感到憂心，因為根本防不勝防。
一旦遇到這些情況，他會毫不考慮第一時間「走咗
先」，因為對方「攞住把刀，點都係要走」。
他坦言，不時目睹一些精神恍惚的人在區內出沒，
若果對方手持武器，更會不期然聯想到隨機斬人、胡
亂施襲的情景，因此見到會「行遠少少」。經過前晚
事件後，他和朋友日後逛街時，不會只顧低頭望手
機，會多些留意周遭情況，多加小心提防。
街坊梁女士表示，日前在良景商場一快餐店午膳，
曾目睹有個男人在商場樓下喝罵途人，她隨即通知保
安跟進。她形容，該名男子當時雖然沒有手持武器，
但會做出一些動作嚇人、騷擾其他人及「見人就
罵」，但不清楚是否與本案屬同一類人。她對持刀挾
質人質事件感到害怕，坦言日後出街會「小心啲，留
意吓呢啲人」。
社署昨日呼籲市民如因事件受情緒困擾，可聯絡當
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的社工，或致
電社署24小時熱線2343-2255尋求協助。●●鍾先生鍾先生 ●●呂先生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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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市廣場開槍現場昨日已解封屯門市廣場開槍現場昨日已解封，，社署職員擺設易拉架社署職員擺設易拉架，，
向途人介紹釋放壓力的資訊向途人介紹釋放壓力的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宇威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宇威 攝攝

●●開槍案現場前晚遺下一把利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